
屋脊除雾器供货商

产品名称 屋脊除雾器供货商

公司名称 河北志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紫郡小区第9幢2单元3层302
号房

联系电话  15175653386

产品详情

监造

4.1.1 依据

本节用于合同执行期间对供方所提供的设备(包括对分包外购设备)进行监造、检查和性能验收试验，确
保供方所提供的设备符合规定的要求。设备监造和出厂前的检验、试验并监造，但这并不代替和减轻供
方对质量的责任。

4.1.2监造内容(R点、W点、H点由供方提出建议，需方确定)

序号 零部件及

工序名称

监  造  内  容 监 造 方 式
R W H

1 除雾器模块 材料、尺寸、规格 * *

2 冲洗管道

备注：

R点： 供方只需提供检查或试验记录或报告的项目，即文件见证。

W点：需方监造代表参加的检验或试验的项目，即现场见证。

H点： 供方在进行至该点时必须停工等待需方监造代表参加的检验或试验的项目，即停工待检。

4.1.3 供方应在本技术规定书生效日期起15天内，向需方提供本合同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标准的
目录。需方将进行设备监造和出厂前的检验，了解设备组装、检验、试验和设备包装质量情况并签字。
监造检验的标准为烟气脱硫技术协议书所列的相应标准。监造的范围及具体监造检验/见证项目另行协商



。供方必须为需方委托的驻厂代表和监造代表的监造检验提供：

�本合同设备投料时提供整套设备的生产计划及每一个月度实际生产进度和月度检验计划。

�监造内容和检验时间。

�与本合同设备监造有关的标准（包括工厂标准）、图纸、资料、工艺及实际工艺过程和检验记录（包
括中间检验记录和/或不一致性报告）及技术规定书规定的有关文件以及复印件。

�监造人数和时间, 见合同规定

�向监造代表提供工作、生活方便。

�监造检验/见证（一般为现场见证）一般不得影响工厂的正常生产进度（不包括发现重大问题时的停工
检验），应尽量结合供方工厂实际生产过程。若监造代表不能按供方通知时间及时到场，供方厂的试验
工作可正常进行，试验结果有效，但是监造代表有权事后了解、查阅、复制检查试验报告和结果（转为
文件见证）。若供方未及时通知监造代表而单独检验，需方将不承认该检验结果，供方应在需方代表在
场的情况下进行该项试验。

�不论监造代表是否参与监造与出厂检验或者监造代表参加了监造与检验，并且签署了监造与检验报告
，均不能被视为供方应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的解除，也不能免除供方对设备质量应负的责任。

4.1.4 监造方式

文件见证、现场见证和停工待检，即R点、W点、H点。每次监造内容完成后，供方和监造代表均须在见
证表格上履行签字手续。供方复印3份，交监造代表1份。

需方接到见证通知后，应及时派代表到供方检验或试验的现场参加现场见证或停工待检。如果需方代表
不能按时参加，W点可自动转为R点，但H点如果没有需方书面通知同意转为R点，供方不得自行转入下
道工序，应与需方商定更改见证时间，如果更改后，需方仍不能按时参加，则H点自动转为R点。

4.1.5 对供方配合监造的要求

�供方有配合需方监造的义务，并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并不由此发生任何费用。

�供方应给需方监造代表提供工作、生活方便。

�供方应在现场见证或停工待检前10天将设备监造项目及时间通知需方监造代表。

�需方监造代表有权查(借)阅与合同监造设备有关的技术资料，如需方认为需要复印存档，供方应提供
方便。

�供方应在见证后十天内将有关检查或试验记录或报告资料提供给需方监造代表。



�供方应在接到监造代表问题通知单后按通知单要求时间内给出答复，并在监造代表的认可后完成整改
。否则，由此引发的任何损失均由供方承担。

 

4.2 现场开箱检验

货物运到现场后，双方代表一起根据运单和装箱单对货物的包装、外观及件数进行清点检查。如发现有
任何不符之处，需方有权拒收，由供方负责处理解决善后事宜。需方在开箱检查前14天通知供方开箱检
验日期，供方应派遣检验人员参加现场检验工作，需方为供方检验人员提供工作和生活方便。

设备现场开箱检查与验收并不减轻供方应负的全部责任。

设备交付安装时应具备下列技术文件：

a）制造厂图纸（总图、结构图、装配图）

b）设备交货清单及装箱清单

c）随机供应的图纸和技术文件的清单

d）产品使用说明书（安装、运行、维护说明）

e）产品出厂合格证明书，包括总装记录、部套试验记录、重要零部件材料理化性能检验记录。

f）施工使用的重要材料，如优质钢、合金钢及特殊焊接材料等，这些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规定及有关国家
产品标准，并应具有性能试验证件。

运到施工现场已涂衬防腐层的设备，验收时，必须检查防腐层的质量并记录，如发现缺陷，应分析原因
，查清责任，并及时进行处理或更换。

检查期间，如发现设备有任何损坏、缺陷、短少或不符合合同中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规范时，应做好记录
，并由双方代表签字，各执一份，作为需方向供方提出修理和/或更换和/或索赔的依据；如果供方委托
需方修理损坏的设备，所有修理设备的费用由供方承担；如果由于需方原因，发现损坏或短缺，供方在
接到需方通知后，应尽快提供或替换相应的部件，但费用由需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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